双环审〔2025〕28号

关于省道同江至汪清公路富集界至集贤镇段

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集贤县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省道同江至汪清公路富集界至集贤镇段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依据《关于省道同江至汪清公路富集界至集贤镇段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告》（双环技保〔2025〕06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双鸭山市集贤县和佳木斯市富锦市，路线起于省道同江至汪清公路K124+110处，由东向西利用原有公路布线，于东荣矿区附近利用哈同高速集贤至同江段（K429+900～K435+600）绕越矿区改线工程同步改建辅道（6.236km），而后经二九一农场，跨越哈同高速，随后继续利用旧路走廊布线，过境顺发村，集贤镇，终于集贤镇西加油站与X202交叉处，路线全长30.774km，其中双鸭山市集贤县建设里程为25.996km，佳木斯市富锦市建设里程为4.778km。该项目完全利用公路段长6.236km，建设路段长24.538km，建设路段中利用旧路走廊带长22.293km，新建设路段长2.245km。建设性质为改扩建。该项目新增用地面积386325m2，利用旧路面积238275m2，临时占地面积为155988m2。主要建设内容包含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等。该项目设置小桥34.06m/1座，涵洞23道，分离桥147.94m/1座，通道涵1道，设平面交叉40处，改移道路7处，接入工程24处。该项目总投资为30073.6523万元，环保投资为1500万。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现场应优化现场布局，合理设置施工堆场、施工拌合站及施工现场，加强环境管理，设置围挡，定期洒水降尘等，施工期厂界颗粒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该项目营运期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定期洒水降尘等，减轻交通扬尘、噪声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驻地生活污水排入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淘，外运堆肥。施工场地混合料拌合过程的废水、施工机械和车辆清洗过程产生冲洗废水经临时防渗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场地降尘，不外排。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机械和施工时间，严禁在夜间施工，在途经敏感点路施工道路两侧应设置隔声屏障等，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该项目评价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点存在对噪声预测超标现象，应对评价范围内噪声预测超标的居民住房采取更换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并在道路设置交通标志，限制车速，禁止鸣笛，加强对路面检查与保养，提高路面平整度等。该项目运营期公路干线两侧环境保护目标处应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要求。加强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噪声防治措施。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该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推除旧路产生的废弃面层全部利用做为新路路基的填换材料；拆除旧路产生的土石方回用的路基填筑，多余土石方用于边坡防护，剩余不能利用的弃渣运至市政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理。该项目运营期应加强道路及沿线维护、养护，维持路面干净整洁。该项目固体废物要全部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五）落实生态环境管控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严格控制用地范围，禁止在永久用地范围外用地。加强对林缘和林带保护，减轻对鸟类栖息造成的影响。禁止对野生植物进行滥伐

滥采，保持野生植物物种和种群平衡。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施工前，应将表土（约30cm）剥离，集中堆存，上部用密目网进行苫盖，防止水土流失等。该项目应按公路绿化设计的要求，对公路边坡、道路两侧等范围进行植树种草，加强沿线植被管理，以保护路基边坡稳定，减少水土流失。
三、该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该项目涉及佳木斯市，属于跨地市项目。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由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报告进行审批。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由属地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送至佳木斯市生态环境局、双鸭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鸭山市集贤生态环境局和佳木斯市富锦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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